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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2 年 11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向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压力管道安

全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管道分会)下达了本规程的起草任务书。2002 年 12 月，管

道分会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了起草组并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形成了《压力管道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的编写大纲和基本内容。2003 年 8 月，在上海召开第二

次全体工作会议，就起草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2004 年 6 月，在上海召开

第三次全体工作会议，经讨论修改，形成了《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

道》草案，同时，邀请有关专家对草案进行了讨论，并按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2007

年 11 月，起草组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照正在修改的标准和考虑我国工业管道当

前管理方式，对本规程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08 年 1 月，

特种设备局以质检特函[2008]4 号文征求基层部门、有关单位以及专家和公民的意见，

起草组根据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2008 年 4 月，特种设备局将送审稿

提交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根据审议意见起草组进行了修改，

形成报批稿。2009 年 5 月 8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本规程考虑了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的现状和国家有关行政许可的要求，从材料、设

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改造、定期检验及安全保护装置等方面提出了压力管

道安全性能的基本要求，以达到规范压力管道监管工作的目的。  

本规程的主要参加单位和人员如下： 

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修长征  杜顺学 

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压力管道分技术委员会 黄正林  应道宴 

全国化工设备设计技术中心站     夏德楷  蔡暖姝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戚月娣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公司     夏节文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刘金山 

上海润扬化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俞庆生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顾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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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工业管道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工业管道的安全运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

济发展，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工艺装置、辅助装置以及界区内公用

工程所属的工业管道 (以下简称管道)： 

(一) 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下同)的； 

(二)公称直径(注 1)大于 25mm 的； 

(三)输送介质为气体、蒸汽、液化气体、 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其标准沸点

的液体或者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的液体的。 

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的管道范围如下： 

(一)管道元件，包括管道组成件(注 2)和管道支承件(注 3)； 

(二)管道元件间的连接接头、管道与设备或者装置连接的第一道连接接头(焊缝、

法兰、密封件及紧固件等)、管道与非受压元件的连接接头； 

(三)管道所用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阻火器、紧急切断装置等安全保护装置。 

注 1：公称直径即公称通径、公称尺寸，代号一般用 DN 表示。 

注 2：管道组成件，用于连接或者装配成承载压力且密闭的管道系统的元件，包括管子、管

件、法兰、密封件、紧固件、阀门、安全保护装置以及诸如膨胀节、挠性接头、耐压软管、过滤

器(如 Y 型、T 型等)、管路中的节流装置(如孔板)和分离器等。 

注 3：管道支承件，包括吊杆、弹簧支吊架、斜拉杆、平衡锤、松紧螺栓、支撑杆、链条、

导轨、鞍座、底座、滚柱、托座、滑动支座、吊耳、管吊、卡环、管夹、U 形夹和夹板等。 

第四条  下列管道应当遵守其他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一)公称压力为 42MPa 以上的管道； 

(二)非金属管道。 

第五条  本规程不适用于下列管道： 

(一)电气、电讯专用的管道； 

(二)动力管道； 

(三)军事装备和核设施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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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上设施和矿井井下的管道； 

(五)移动设备上的专用管道，如铁路机车、汽车、船舶、航空航天器等； 

(六)石油、天然气、地热等勘探和采掘装置的管道； 

(七)长输(油气)管道和油气田集输管道； 

(八)城镇市政公用设施的管道； 

(九)制冷空调设备本体所属的管道和采暖通风专业的管道； 

(十)其他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管辖范围的管道。 

第六条  管道元件的制造以及管道的设计、安装(含现场制作，下同)、改造、维

修、使用和检验检测，应当执行本规程。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质检部门)负责管道的安全监察工作，监督本规

程的执行。 

第七条  本规程是管道的基本安全要求，其他规定(如技术标准、企业内部规定

等)不得低于本规程的要求。 

第八条  本规程适用范围内的管道按照设计压力、设计温度、介质毒性程度、腐

蚀性和火灾危险性划分为 GC1、GC2、GC3 三个等级。 

管道级别以及介质毒性程度、腐蚀性和火灾危险性的划分见附件 A。 

第九条  管道元件的制造和管道的设计、安装的技术要求不符合本规程时，应当

在借鉴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型式试验或者技术鉴定，将所做试验的依据、条件、

结果和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技术资料，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由国家质检总局委托有关的技术组织或者技术机构组织技

术评审。技术评审的结果经过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后，方可试用。 

第十条  管道设计、安装和检验应当符合 GB/T 20801—2006《压力管道规范  工

业管道》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时，应当先将其转

化为企业标准或者工程规定。对于 GC1 级管道还应当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必要时，

由国家质检总局委托有关技术组织或者技术机构进行评审。无相应标准的，不得进行

管道设计、安装和检验。 

第十一条  进口管道元件及其材料、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国内制造单位 (含外商

投资企业)引进国外技术、标准，制造和制作并且在国内使用的管道，其技术要求和

使用条件不符合本规程规定时，应当参照本规程第九条和第十条办理。 

第十二条  从事管道元件制造和管道安装、改造、维修以及定期检验的无损检测

人员，应当取得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并且在资格允许范围内从事无损检

测工作。   

从事管道元件制造和管道安装、改造、维修以及定期检验的无损检测机构应当取

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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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从事管道元件制造和管道安装、改造、维修焊接的焊接人员(以下简

称焊工)，必须取得焊工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方可在有效期内承担合

格项目范围内的焊接工作。 

管道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第二章  管道元件 

第一节  基本要求 

第十四条  管道元件标准件的设计压力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

准的要求。非标准件的管道元件还应当有设计计算书和图样。 

第十五条  管道元件制造单位应当取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并且按照相关

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其产品制造过程的监督检验。 

第十六条  管道元件制造，应当有设计(技术)文件和制造工艺文件，并且符合有

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第十七条  管道组成件的制造，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规

定，其制造过程中的焊接(包括补焊)应当采用经过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并且由持证

焊工进行施焊。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技能考试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

准的要求。 

第十八条  管道元件制造单位应当按照管道元件的供货批量，提供盖有制造单位

质量检验章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实行监督检验的管道元件，还应当提供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机构出具的监督检验证书。 

管道组成件的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和质量证明书。产品合格证一般包括

产品名称、编号、规格型号、执行标准等(具体格式见附件 B)。质量证明书除包括产

品合格证的内容外，一般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材料化学成分； 

(二)材料以及焊接接头力学性能； 

(三)热处理状态； 

(四)无损检测结果； 

(五)耐压试验结果(适用于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或者合同有规定的)； 

(六)型式试验结果（适用于有型式试验要求的）； 

(七)产品标准或者合同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八)外协的半成品或者成品的质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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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支承件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规定，提供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 

产品合格证和质量证明书应当有制造单位质量检验人员和质量保证工程师签章。 

第十九条  管道组成件应当逐件采用标志进行标记。标志内容一般包括制造单位

代号或者商标、许可标志、材料(牌号、规格、炉批号)、产品编号等，并且应当符合

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产品规格较小，无法标记全部内容时，可以

采用标签或者按照相应要求省略部分内容。从产品标志应当能够追溯到产品质量证明

文件。 

第二十条  管道用阀门除符合本规程外，还应当符合其他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第二节  材    料 

第二十一条  管道组成件的材料选用应当满足以下各项基本要求，设计时根据特

定使用条件和介质，选择合适的材料： 

(一)符合相应材料标准的规定，其使用方面的要求符合管道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

规定； 

(二)金属材料的延伸率不低于 14％，材料在 低使用温度下具备足够的抗脆断

能力，由于特殊原因必须使用延伸率低于 14％的金属材料时，能够采取必要的防护

措施； 

(三)在预期的寿命内，材料在使用条件下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包括物理性能、化

学性能、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以及应力腐蚀破裂的敏感性等； 

(四)考虑在可能发生火灾和灭火条件下的材料适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材料性能

变化和次生灾害； 

(五)材料适合相应制造、制作加工(包括锻造、铸造、焊接、冷热成形加工、热

处理等)的要求，用于焊接的碳钢、低合金钢的含碳量应当小于或者等于 0.30％； 

(六)几种不同的材料组合使用时，应当注意其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 

第二十二条  管道组成件采用新研制、无应用实例的国产材料，材料研制生产单

位应当将试验验证资料和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国家质检总局，由国家质检总局委托有关

的技术组织或者技术机构进行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的结果经过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后，

方可进行试制、试用。通过一定周期的试用、验证，进行型式试验或者技术鉴定后，

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  管道组成件所用材料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时，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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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国外压力管道规范允许使用并且已有使用实例的材料，该材料性能不得

低于国内类似材料的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标准要求，其使用范围符合有关安全技术

规范及其标准的规定； 

(二)首次使用前，对化学成份、力学性能进行复验，并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符

合规定要求时，方可投入制造。  

第三节  管道元件的使用 

第二十四条  铸铁管道组成件的使用除符合本规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外，还应当

符合以下要求： 

(一)铸铁(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不得应用于 GC1 级管道，灰铸铁和可

锻铸铁不得应用于剧烈循环工况(注 4)； 

注 4：剧烈循环工况的定义见 GB/T 20801.3—2006《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3 部分:

设计和计算》的规定。 

(二)球墨铸铁的使用温度高于－20℃，并且低于或者等于 350℃。 

第二十五条  灰铸铁和可锻铸铁管道组成件可以在下列条件下使用，但是必须采

取防止过热、急冷急热、振动以及误操作等安全防护措施： 

(一)灰铸铁的使用温度高于或者等于－10℃，并且低于或者等于 230℃，设计压

力小于或者等于 2.0MPa； 

(二)可锻铸铁的使用温度高于－20℃，并且低于或者等于 300℃，设计压力小于

或者等于 2.0MPa； 

(三)灰铸铁和可锻铸铁用于可燃介质时，使用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150℃，设计压

力小于或者等于 1.0MPa。 

第二十六条  碳素结构钢管道组成件(受压元件)的使用除符合第二十七条规定

外，还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碳素结构钢不得用于 GC1 级管道； 

(二)沸腾钢和半镇静钢不得用于有毒、可燃介质管道，设计压力小于或者等于

1.6MPa，使用温度低于或者等于 200℃，并且不低于 0℃； 

(三)Q215A、Q235A 等 A 级镇静钢不得用于有毒、可燃介质管道，设计压力小

于或者等于 1.6MPa，使用温度低于或者等于 350℃， 低使用温度按照 GB/T 

20801.1—2006《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1 部分：总则》的规定； 

(四)Q215B、Q235B 等 B 级镇静钢不得用于极度、高度危害有毒介质管道，设

计压力小于或者等于 3.0MPa，使用温度低于或者等于 350℃， 低使用温度按照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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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1.1 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用于管道组成件的碳素结构钢的焊接厚度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沸腾钢、半镇静钢，厚度不得大于 12mm； 

(二)A 级镇静钢，厚度不得大于 16mm； 

(三)B 级镇静钢，厚度不得大于 20mm。 

第二十八条  碳钢、奥氏体不锈钢钢管以及由其制造的对接焊管件的使用限制应

当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钢管及其对接焊管件的使用限制 

钢管标准 材料 钢管和管件制造工艺 不允许使用范围 

GB/T 3091—2008 

碳素结 

构钢 

(注 5) 

(1)电阻焊焊管(注 6)；  

(2)电熔焊焊管及对接焊管

件 

(1)按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

七条规定； 

(2)剧烈循环工况； 

(3)电阻焊焊管的使用压力

大于 1.6MPa 

GB/T 9711.1—1997 碳钢 电阻焊焊管(注 6) 

(1)GC1 级管道； 

(2)设计压力大于 4.0MPa；

(3)剧烈循环工况 

GB/T 8163—2008 
GB 3087—2008 

GB/T 9711.1—1997
碳钢 无缝管及对接焊管件 

GC1 级管道(注 7) 

GB/T 9711.1—1997 碳钢 电熔焊焊管及对接焊管件 

GB/T 12771—2008
HG/T 20537.3—1992

奥氏体

不锈钢 

电熔焊焊管(不添加填充金

属或者焊缝不做射线检测)

及对接焊管件 
(1)GC1 级管道； 

(2)剧烈循环工况 

HG/T 20537.4—1992

电熔焊焊管(添加填充金属，

但是焊缝不做射线检测)及

对接焊管件、焊缝不做射线

检测 

注 5：包括碳素结构钢钢板制造的对接焊管件。 

注 6：不得采用电阻焊焊管制造对接焊管件。 

注 7：逐根进行超声检测，并且不低于 GB/T 5777—2008《无缝钢管超声波探伤检验方法》

L2.5 级要求者，允许用于设计压力不大于 4.0MPa 的本规程 A1.1(1)规定的管道。 

注 8：表 1 钢管标准名称如下： 

(1)GB/T 3091—2008《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2)GB/T 9711.1—1997《石油天然气工业  输送钢管交货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A 级钢管》； 

(3)GB/T 8163—2008《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4)GB 3087—2008《低中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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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B/T 12771—2008《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6)HG/T 20537.3—1992《化工装置用奥氏体不锈钢焊接钢管技术要求》； 

(7)HG/T 20537.4—1992《化工装置用奥氏体不锈钢大口径焊接钢管技术要求》。 

第二十九条  碳钢、碳锰钢、低温用镍钢不宜长期在 425℃以上使用。 

铬钼合金钢在 400℃～550℃区间长期使用时，应当根据使用经验和具体情况提

出适当的回火脆性防护措施。 

第三十条  奥氏体不锈钢使用温度高于 540℃(铸件高于 425℃)时，应当控制材

料含碳量不低于 0.04％，并且在固溶状态下使用。 

奥氏体不锈钢在 540℃～900℃区间长期使用时，应当采取适当防护措施防止材

料脆化。 

奥氏体不锈钢在以下条件下，还应当考虑发生晶间腐蚀的可能性： 

(一)低碳(C≤0.08％)非稳定化不锈钢，在热加工或者焊接后使用； 

(二)超低碳(C≤0.03％)不锈钢，在高于 425℃长期使用。 

第三十一条  为防止硫、铅及其化合物在高温下侵蚀镍基合金导致晶界脆化，镍

及镍基合金在含硫环境气氛下的使用温度上限应当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镍及镍基合金的使用温度上限(℃) 

材料 
不含硫环境 

蒸汽 
含硫环境 

氧化 H2 还原 CO 还原 氧化 还原 

镍 

(N4、N6) 
1040 1260 1260 425 315 260 

镍-铜 

(NCu30) 
540 1100 815 370 315 260 

镍-铬-铁 

(NS312) 
1100 1150 1150 815 815 540 

镍-铁-铬 

(NS111、NS112) 
1100 1260 1150 980 815 540 

 

第三十二条  金属材料及其焊接接头的冲击韧性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

其材料标准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管道用密封件的选用应当考虑设计压力、设计温度以及介质、使用

寿命等的要求,并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的密封材料标准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管道支承件的使用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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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    计 

第三十五条  管道的设计单位应当取得相应的设计许可证书。 

管道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本规程以及 GB/T 20801 的要求(包括使用单位规定的附

加要求)，保证所设计的管道能够安全、持续、稳定、正常地生产运行。 

第三十六条  管道设计文件一般包括图纸目录和管道材料等级表、管道数据表

(参见附件 C)和设备布置图、管道平面布置图、轴测图、强度计算书、管道应力分析

书，必要时还应当包括施工安装说明书。 

第三十七条  管道工程规定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道材料等级表、防腐处理、隔热要求、吹扫与清洗、管道涂色要求； 

(二)管道元件技术条件； 

(三)工程设计选用管道元件时，应当考虑工程设计寿命的要求； 

(四)管道制作与安装(包括焊接)技术条件； 

(五)试验和检验要求。 

第三十八条  管道图纸目录和管道平面布置图上应当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许可印

章。 

第三十九条  管道数据表、管道材料等级表、设备布置图、管道平面布置图、强

度计算书和管道应力分析计算书等主要设计图样和文件，应当有设计、校核、审核三

级签字。GC1 级管道的管道材料等级表和管道应力分析计算书还应当有设计审定人

签字。 

第四十条  管道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

组合工况的压力。 

管道操作工况超过设计条件时，应当符合 GB/T 20801 关于允许超压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  管道组成件适用压力的选用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法兰、阀门等管道元件的适用压力，符合相关标准所规定的对应于设计温度

的压力—温度额定值的规定； 

(二)直管、斜接弯头、弯管、盲板、非标法兰以及支管连接管件的适用压力按照

GB/T 20801 进行计算确定； 

(三)承插和螺纹管件的适用压力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的直管壁厚确定； 

(四)对焊管件和支管座的适用压力按照 GB/T 20801 计算确定，无法进行计算时，

可以由验证试验确定。 

不能按照本条(一)～(四)项确定适用压力的管道组成件，也可以根据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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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分析、型式试验等方法确定其适用压力，但需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委托的技术组织

或者技术机构的技术评审。 

第四十二条  管道设计温度应当按照操作中可能遇到的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

合工况的温度确定。 

第四十三条  环境温度低于 0℃时，应当有防止切断阀、控制阀、安全保护装置

和其他管道组成件的活动部件外表面结冰的措施。 

第四十四条  当金属管道外壁温度受大气环境条件影响，压力管道设计时所考虑

的 低环境温度，可以按照该地区气象资料，取历年来月平均 低气温的 低值(注

9)。 

注 9：月平均 低气温是指当月各天的 低气温值相加后除以当月的天数。 

第四十五条  管道组成件的强度计算应当符合 GB/T 20801 的规定。凡是与机泵

类等动设备相连，或者在高温、高压下使用，或者循环当量数大于 7000，以及工程

设计中有严格要求的管道，都应当进行管道应力分析。 

第四十六条  管道应力分析中应当考虑以下各类荷载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产生

的荷载和作用力的相关作用： 

(一)介质压力、管道自重(包括隔热层、管道组成件以及介质重量)等持久荷载； 

(二)风荷载、地震荷载以及由于阀门关闭引起的压力短时升高、泄放阀打开时对

管道的冲击反力等临时荷载； 

(三)温差荷载、固定支吊架或者端点位移对管道的交变或者非交变荷载。 

第四十七条  管道轴向应力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持久荷载组合工况下的管道轴向应力小于或者等于 高工作温度下的材料

许用应力； 

(二)持久荷载和必须考虑的临时荷载组合工况下的管道轴向应力小于或者等于

1.33 倍 高工作温度下的材料许用应力。 

第四十八条  管道设计应当有足够的腐蚀裕量。腐蚀裕量应当根据预期的管道使

用寿命和介质对材料的腐蚀速率确定，并且还应当考虑介质流动时对管道或者受压元

件的冲蚀量和局部腐蚀以及应力腐蚀对管道的影响，以满足管道安全运行的要求。 

第四十九条  管道组成件的 小厚度应当考虑包括腐蚀、冲蚀、螺纹深度或者沟

槽深度所需的裕量。为了防止由于支承、结冰、回填、运输、装卸或者其他原因引起

的附加荷载而产生超载应力，造成损坏、垮塌或者失稳，必要时，应当增加管壁厚度。 

第五十条  确定金属许用应力 S 的基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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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确定金属许用应力 S 的基准 

材  料 

许用应力(应当小于或者等于下列各值中的 小值，MPa) 

抗拉强度

下限值 

(Rm) 

屈服强度

下限值 

(ReL) 

设计温度下

屈服强度 

( t
eLR ) 

持久强度平均

值或持久强度

低值 

( t
Dσ 或 t

Dminσ ) 

蠕变极限

平均值

( t
nσ ) 

灰铸铁 m

10

R
 — — — — 

球墨铸铁 

可锻铸铁 
m

5

R
 — — — — 

碳钢(注 10)、合金钢、

铁素体不锈钢、延伸率

小于 35％的奥氏体不

锈钢、双相不锈钢、钛

和钛合金、铝和铝合金 

3
mR

 
5.1
eLR

 
5.1

t

LeR
 

5.1

t
Dσ

，
25.1

t
Dminσ

 
0.1

t
nσ

 

延伸率大于或者等于 

35％的奥氏体不锈钢

和镍基合金 
3
mR

 
5.1
eLR

 
t

Le90.0 R  

(注 11) 5.1

t
Dσ

，
25.1

t
Dminσ

 
0.1

t
nσ

 

注 10：A 级碳素结构钢许用应力，为表 3 各列 低值乘以 0.92。 

注 11：对于法兰或者其他有微量永久变形就可能引起泄漏或者故障的场合不能采用。  
 

第五十一条  管道组成件的设计和选用应当符合 GB/T 20801 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   压力管道的法兰、垫片、紧固件的设计应当遵照 HG 20592～

20635—1997《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为了保证法兰接头的密封要求，设计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焊法兰不得用于温度频繁变化的管道，特别是法兰未做隔热的场合； 

(二)剧烈循环工况的管道采用法兰连接时选用带颈对焊法兰； 

(三)胀接法兰、螺纹法兰不得用于 GC1 级管道和腐蚀性极强的环境中； 

(四)扩口翻边接头不得用于剧烈循环工况； 

(五)法兰连接的紧固件符合预紧与操作条件下垫片的密封要求，低强度紧固件不

得用于剧烈循环工况下的法兰接头； 

(六)垫片根据流体性质、使用温度、压力以及法兰密封面等因素选用, 垫片的密

封荷载与法兰的压力等级、密封面型式和表面粗糙度以及紧固件相匹配； 

(七)GC1 级管道以及有毒、可燃介质管道，规定其法兰接头的紧固载荷和紧固

程序，确保法兰接头的密封性能。 

第五十四条  管道支吊架的设计和选用应当符合 GB/T 20801 的规定。设计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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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确保所有管道支吊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二)管道支吊架与管道连接构件的设计，保证连接处不会产生过大的局部弯曲应

力，并且不会使管子变形，循环荷载的场合，能够减小连接处的应力集中。 

第五十五条  可燃、有毒或者有腐蚀性的有害介质的排放处理，应当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第五十六条  对介质毒性为极度危害或者高度危害以及可燃流体的管道系统，在

安装施工完成后应当进行泄漏试验。泄漏试验的具体要求应当在设计文件上做出规

定。 

第四章  安    装 

第一节  基本要求 

第五十七条  管道安装单位应当取得特种设备安装许可，安装单位应当对管道的

安装质量负责。 

第五十八条  管道施工前，安装单位应当填写《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书》，

向管道安装工程所在地负责管道使用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使用登记机

关)书面告知，并且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验。 

无损检测机构不隶属于安装单位，并且不是由安装单位直接委托的，也应当在检

测前，书面告知管道安装工程所在地的使用登记机关，并且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验。 

第五十九条  管道安装施工前，安装单位应当编制管道安装的工艺文件，如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经使用单位(或者其委托方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方可进行管道

安装工作。管道的安装质量应当符合 GB/T 20801 以及设计文件的规定。 

第六十条  监督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压力管道安装监督检验规则的规定进行监督

检验。管道安装完工后，监督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出具安装监督检验证书和报告，作为

管道安装工程竣工验收和办理使用登记的依据。 

第六十一条  管道安装工程竣工后，安装单位及其无损检测单位应当将工程项目

中的管道安装及其检测资料单独组卷，向管道使用单位(或者其委托方技术负责人)

提交安装质量证明文件，并且由管道使用单位在管道使用寿命期内保存。 

安装质量证明文件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管道安装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和格式参照附件 D； 

(二)管道安装竣工图，至少包括管道轴测图、设计修改文件和材料代用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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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道轴测图上标明管道受压元件的材质和规格、焊缝位置、焊缝编号(区别

现场固定焊的焊缝和预制焊缝)、焊工代号、无损检测方法、局部或者抽样无损检测

焊缝的位置、焊缝补焊位置、热处理焊缝位置等，并且能够清楚地反映和追溯管道组

成件和支承件； 

(四)管道元件的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书或者复验、试验报告(由使用单位或其

委托方采购的管道元件除外)； 

(五)管道施工检查记录、无损检测报告、检验和试验报告； 

提交安装质量证明文件时，同时还需要提交安装监督检验报告。 

第二节  焊接和热处理 

第六十二条  所有管道受压元件的焊接以及受压元件与非受压元件之间的焊接，

必须采用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施焊单位必须对焊接工艺严格管理。 

管道受压元件的焊接工艺评定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关标准的规定。

焊接工艺评定完成后，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和焊接工艺指导书应当经过施焊单位焊接责

任工程师审核，质量保证工程师批准，并且存入技术档案。 

第六十三条  用于管道受压元件焊接的焊接材料，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

其相关标准的规定。焊接材料应当有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应标志，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

和验收，不合格者不得使用。施焊单位应当建立焊接材料的保管、烘干、清洗、发放

和回收管理制度。 

第六十四条  焊接设备的电流表、电压表等仪器仪表，以及规范参数调节装置应

当定期检定和校验，否则不得用于管道受压元件的焊接。 

第六十五条  对施工现场的焊接环境应当进行严格控制。焊接的环境温度应当保

证焊件焊接所需的足够温度和焊工技能操作不受影响。焊件表面潮湿，或者在下雨、

下雪、刮风期间，焊工及其焊件无保护措施时，不得进行焊接。 

第六十六条  管道焊接接头的位置，坡口的加工、清理与检验，焊件组对，焊前

预热等，应当符合 GB/T 20801 的规定。管道焊接接头的设置应当便于焊接和热处理，

并且尽量避开应力集中区。焊口组对时，除设计文件规定的管道预拉伸或者预压缩焊

口外，不得强行组对。 

第六十七条  GC1 级管道的单面对接焊接接头，设计温度低于或者等于－20℃

的管道，淬硬倾向较大的合金钢管道，不锈钢以及有色金属管道应当采用氩弧焊进行

根部焊道焊接，且表面不得有电弧擦伤。 

第六十八条  钛材焊接前和焊接过程中应当防止坡口污染。焊缝每焊完一道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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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行表面颜色检验，表面颜色不合格者应当立即除去，重新焊接。表面颜色检验可

参照相关标准执行。 

第六十九条  焊接接头焊完后，应当在焊接接头附近做焊工标记。对无法直接在

管道受压元件上作焊工标记的，可以采用管道轴测图上标注焊工代号的方法代替。 

第七十条  不合格焊接接头的返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返修前进行缺陷产生的原因分析，提出相应的返修措施； 

(二)补焊采用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并且由合格焊工施焊； 

(三)同一部位(指焊补的填充金属重叠的部位)的返修次数超过 2 次时，必须考虑

对焊接工艺的调整，重新制定返修措施，经施焊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方可进行返修； 

(四)返修后按照原规定的检验方法重新检验，并且连同返修以及检验记录(明确

返修次数、部位、返修后的无损检测结果)一并记入技术文件和资料中提交给使用单

位； 

(五)要求焊后热处理的管道，必须在热处理前进行焊接返修，如果在热处理后进

行焊接返修，返修后需要再做热处理。 

第七十一条  应当按照设计文件和 GB/T 20801 的要求，管道受压元件在弯曲和

成形后，对焊接接头在焊后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单位在热处理前应当编制热处理工艺。

热处理设备应当配有自动记录曲线的测温仪表，并且经计量检定合格。 

第七十二条  热弯和热成形的管道受压元件、消除应力热处理的焊接接头，热处

理后应当检测硬度值。硬度检测的数量、部位以及结果应当符合设计文件或者 GB/T 

20801 的规定。 

第三节  现场制作和安装 

第七十三条  需要在现场制作的管道元件，应当按照本规程和 GB/T 20801 的有

关规定进行加工制作、焊接、热处理、检验和试验。 

第七十四条  管道元件在安装前应当按照设计文件和 GB/T 20801 的规定进行材

质复检、阀门试验、无损检测或者其他的产品性能复验，不合格者不得使用。 

第七十五条  夹套管的内管必须使用无缝钢管，内管管件应当使用无缝或者压制

对焊管件，不得使用斜接弯头。当内管有环向焊接接头时，该焊接接头应当经 100％

射线检测合格，并且经耐压合格后方可封入夹套。 

第七十六条  管道元件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混淆或者损坏，其标记

应当明显清晰。材质为不锈钢、有色金属的管道元件，在储存期间不得与碳钢接触。

管子在切割和加工前应当做好标记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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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管道连接时，不得用强力对口、加热管子、加偏垫或者加多层垫等

方法来消除接口端面的空隙、偏斜、错口或者不同心等缺陷。法兰接头的安装应当符

合本规程第五十三条第(七)项的规定。管子与设备的连接应当在设备安装定位紧固地

脚螺栓后自然地进行。 

第七十八条  埋地管道的回填必须在耐压试验、泄漏试验和防腐层检测合格后进

行，并且按照隐蔽工程进行验收。 

第七十九条   管道支、吊架以及管道补偿装置的安装和调整应当按照 GB/T 

20801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补偿装置应当按照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预拉伸或者预

压缩，固定支架应当在补偿装置预拉伸或者预压缩前进行固定。 

第八十条  有静电接地要求的管道，应当测量各连接接头间的电阻值和管道系统

的对地电阻值。当电阻值超过 GB/T 20801 或者设计文件的规定时，应当设置跨接导

线(在法兰或者螺纹接头间)和接地引线。对于不锈钢管道和钛管道，跨接导线或者接

地引线不得与钛管道与不锈钢管道直接连接，应当采用钛板及不锈钢板过渡。 

第八十一条  不锈钢和有色金属管道的制作和安装应当按照 GB/T 20801、相关

专业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 

第四节  焊接接头的外观检查和无损检测 

第八十二条  所有管道的焊接接头应当先进行外观检查，合格后才能进行无损检

测。焊接接头外观检查的检查等级和合格标准应当符合 GB/T 20801 的规定。 

第八十三条  有延迟裂纹倾向的材料应当在焊接完成 24h 后进行无损检测。有再

热裂纹倾向的焊接接头，当规定需要进行表面无损检测(磁粉检测或者渗透检测，下

同)时，应当在焊后和热处理后各进行 1 次。 

第八十四条  管道受压元件焊接接头表面无损检测的检测等级、检测范围和部

位、检测数量、检测方法、合格要求应当不低于 GB/T 20801 和 JB/T 4730—2005《承

压设备无损检测》的要求。被检焊接接头的选择应当包括每个焊工所焊的焊接接头，

并且固定焊的焊接接头不得少于检测数量的 40％。 

第八十五条  管道受压元件焊接接头射线检测和超声检测的等级、范围和部位、

数量、方法等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名义厚度小于或者等于 30mm 的管道，对接接头采用射线检测，如果采用超

声检测代替射线检测，需要取得设计单位的认可，并且其检测数量应当与射线检测相

同，管道名义厚度大于 30mm 的对接接头可以采用超声检测代替射线检测； 

(二)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500mm 的管道，对每个环向焊接接头进行局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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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直径小于 500mm 的管道，可以根据环向焊接接头的数量按照规定的检测比例进

行抽样检测，抽样检测中，固定焊焊接接头的检测数量不得少于其数量的 40％； 

(三)进行抽样检测的环向焊接接头，包括其整个圆周长度，进行局部检测的焊接

接头， 小检测长度不低于 152mm； 

(四)被检焊接接头的选择，包括每个焊工所焊的焊接接头，并且在 大范围内包

括与纵向焊接接头的交叉点，当环向焊接接头与纵向焊接接头相交时， 少检测

38mm 长的相邻纵向焊接接头。 

无损检测的合格要求应当不低于 GB/T 20801 和 JB/T 4730 的规定。 

第八十六条  无损检测发现的超标缺陷，必须进行返修，返修后应当仍然按照原

规定的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对规定进行抽样或者局部无损检测的焊接接头，当发

现不允许缺陷时，应当用原规定的无损检测方法，按照 GB/T 20801 的规定进行累进

检查。         

未进行无损检测的管道焊接接头，安装单位也应当对其质量负责。 

第八十七条  实施无损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必须认真做好无损检测记录，正确填

写检测报告，妥善保管无损检测档案和底片(包括原缺陷的底片)、超声自动记录资料，

无损检测档案、底片和超声自动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7 年。7 年后如果使用单位

需要，可以转交使用单位保管。 

第五节  耐压试验和泄漏试验 

第八十八条  管道的耐压试验应当在热处理、无损检测合格后进行。耐压试验一

般采用液压试验，或者按照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气压试验。如果不能进行液压试验，

经过设计单位同意可采用气压试验或者液压-气压试验代替。脆性材料严禁使用气体

进行耐压试验。 

对于 GC3 级管道，经过使用单位或者设计单位同意，可以在采取有效的安全保

障条件下，结合试车，按照 GB/T 20801 的规定，用管道输送的流体进行初始运行试

验代替耐压试验。 

第八十九条  液压试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般使用洁净水，当对奥氏体不锈钢管道或者对连有奥氏体不锈钢管道或者

设备的管道进行液压试验时，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0.005%，如果水对管道或者

工艺有不良影响，可以使用其他合适的无毒液体，当采用可燃液体介质进行试验时，

其闪点不得低于 50℃； 

(二)试验时的液体温度不得低于 5℃，并且高于相应金属材料的脆性转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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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受内压的管道除本条第(五)项要求外，系统中任何一处的液压试验压力均

不低于 1.5 倍设计压力，当管道的设计温度高于试验温度时，试验压力不得低于公式

(1)的计算值，当 PT 在试验温度下产生超过管道材料屈服强度的应力时，应当将试验

压力 PT 降至不超过屈服强度时的 大压力； 

 
1

T
2

1.5
S

P P
S

=                           （1） 

式中： 

TP  —— 试验压力，MPa； 

P  —— 设计压力，MPa； 

1S  —— 试验温度下管子的许用应力，MPa； 

2S  —— 设计温度下管子的许用应力，MPa； 

当
2

1

S

S 大于 6.5 时，取 6.5。 

(四)承受外压的管道，其试验压力应当为设计内、外压差的 1.5 倍，并且不得低

于 0.2MPa； 

(五)当管道与容器作为一个系统统一进行液压试验，管道试验压力小于或者等于

容器的试验压力时，应当按照管道的试验压力进行试验，当管道试验压力大于容器的

试验压力，并且无法将管道与容器隔开、同时容器的试验压力大于或者等于按本条第

(三)项计算的管道试验压力的 77％时，经过设计单位同意，可以按容器的试验压力

进行试验； 

(六)夹套管内管的试验压力按照内部或者外部设计压力的高者确定，夹套管外管

的试验压力按本条第(三)项确定； 

(七)试验缓慢升压，待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10min，再将试验压力降至设计压

力，保压 30min，以压力不降、无渗漏为合格； 

(八)试验时必须排净管道内的气体,试验过程中发现泄漏时不得带压处理，试验

结束排液时需要防止形成负压。 

第九十条  气压试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试验所用的气体为干燥洁净的空气、氮气或者其他不易燃和无毒的气体； 

(二)严禁使试验温度接近金属的脆性转变温度； 

(三)试验时装有超压泄放装置，其设定压力不得高于 1.1 倍试验压力或者试验压

力加 0.345MPa(取其较低值)； 

(四)承受内压钢管以及有色金属管道的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15 倍； 

(五)试验前必须用试验气体进行预试验，试验压力为 0.2MPa； 

(六)试验时，应当逐步缓慢增加压力，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 50％时，如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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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异常或泄漏现象，继续按试验压力的 10％逐级升压，直至试验压力，然后将压力

降至设计压力进行检查，以发泡剂检验不泄漏为合格，试验过程中严禁带压紧固螺栓。 

第九十一条  液压—气压试验应当满足第八十八条的要求，并且被液体充填部分

管道的压力应当不大于第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第九十二条  现场条件不允许使用液体或者气体进行耐压试验的管道，在征得设

计单位同意后，可以采取替代性试验。替代性试验应当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一)凡未经过液压或者气压试验的管道受压元件焊接接头，包括制造管道和管件

的焊接接头、纵向焊接接头以及螺旋焊焊接接头均进行 100％的射线检测或者 100％

超声检测合格，其他未包括的焊接接头进行 100％的渗透检测或者磁粉检测合格； 

(二)按照 GB/T 20801 的规定进行管道系统的柔性分析； 

(三)管道系统采用敏感气体或者浸入液体的方法进行泄漏试验，试验要求需要在

设计文件中明确规定。 

第九十三条  输送极度危害、高度危害流体以及可燃流体的管道应当进行泄漏试

验。泄漏试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试验在耐压试验合格后进行，试验介质宜采用空气，也可以按照设计文件或

者相关标准的规定，采用卤素、氦气、氨气或者其他敏感气体进行较低试验压力的敏

感性泄漏试验； 

(二)泄漏试验检查重点是阀门填料函、法兰或者螺纹连接处、放空阀、排气阀、

排水阀等； 

(三)泄漏试验时，压力逐级缓慢上升，当达到试验压力，并且停压 10min 后，用

涂刷中性发泡剂的方法，巡回检查所有密封点，以不泄漏为合格。 

第九十四条  管道耐压试验合格后，应当按照 GB/T 20801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进

行吹扫或者清洗，吹扫时应当设置禁区。清洗排放的污水和废液不得污染环境，排放

标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第九十五条  管道耐压试验和泄漏试验合格，方可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和相关

规定进行管道的防腐、绝热、标记，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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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改造、维修 

第一节  使    用 

第九十六条  管道的使用单位负责本单位管道的安全工作，保证管道的安全使

用，对管道的安全性能负责。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本规程及其标准的有关规定，配备必要的资源和具备相应资格

的人员从事压力管道安全管理、安全检查、操作、维护保养和一般改造、维修工作。 

第九十七条  压力管道使用单位应当使用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压力管道。管道操作

工况超过设计条件时，应当符合 GB/T 20801 关于允许超压的规定。新压力管道投入

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当核对是否具有本规程要求的安装质量证明文件。 

第九十八条  使用单位的管理层应当配备一名人员负责压力管道安全管理工作。

管道数量较多的使用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在

使用管道的车间(分厂)、装置均应当有管道的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其他使用

单位，应当根据情况设置压力管道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管道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管道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经过管道安

全教育和培训，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方可从事管道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九十九条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管道安全技术档案并且妥善保管。管道安全

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道元件产品质量证明、管道设计文件(包括平面布置图、轴测图等图纸)、

管道安装质量证明、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安装质量监督检验证书、使用维护说明等

文件； 

(二)管道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三)管道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四)管道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以及相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

录； 

(五)管道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第一百条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管道有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建立

管道安全管理制度并且有效实施。管道安全管理制度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道安全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 

(二)管道元件订购、进厂验收和使用的管理； 

(三)管道安装、试运行以及竣工验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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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道运行中的日常检查、维修和安全保护装置校验的管理；  

(五)管道的检验(包括制订年度定期检验计划以及组织实施的方法、在线检验的

组织方法)、修理、改造和报废的管理；  

(六)向负责管道使用登记的登记机关报送年度定期检验计划以及实施情况、存在

的主要问题以及处理；  

(七)管道事故的抢救、报告、协助调查和善后处理； 

(八)检验、操作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管理；  

(九)管道技术档案的管理；  

(十)管道使用登记、使用登记变更的管理。 

第一百零一条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中，明确提出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道操作工艺指标，包括 高工作压力、 高工作温度或者 低工作温度； 

(二)管道操作方法，包括开、停车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三)管道运行中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止措

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和报告程序。 

第一百零二条  使用单位应当对管道操作人员进行管道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其

具备必要的管道安全作业知识。 

管道操作人员应当在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方可从事管道的操作工作。

管道操作人员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压力管道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度。操

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及时向现场安全管理人

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第一百零三条  管道发生事故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使

用单位，应当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相应的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配置与之适应的救

援装备，并且适时演练。 

第一百零四条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压力管道使用登记管理规则》的要求，

办理管道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者附着于管道的显著位置。 

第一百零五条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定期自行检查制度，检查后应当做出书面记

录，书面记录至少保存 3 年。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报告使用单位有关部门处理。 

第一百零六条  在用管道发生故障、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查明原因。对故障、

异常情况以及检查、定期检验中发现的事故隐患或者缺陷，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

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一百零七条  不能达到合乎使用要求的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报废，并

且及时办理管道使用登记注销手续。 

第一百零八条  使用单位应当对停用或者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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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条  管道发生事故时，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规定》及时向质检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节  改    造 

第一百一十条  管道改造应当由管道设计单位和安装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安装

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改造的情况书面告知使用登记机关后,方可施工。改造施

工结束后，安装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提供施工质量证明文件。对于 GC1 级管道或者

改造长度大于 500m 的管道,还应当实施监督检验，检验机构应当提供监督检验报告。 

管道改造是指改变管道受压部分结构(如改变受压元件的规格、材质，改变管道

的结构布置，改变支吊架位置等)，致使管道性能参数或者管道特性发生变更的活动。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不改变受压元件结构而改变管道的设计压力、设计温度和介

质，必须由压力管道设计单位进行设计验证，出具书面设计验证文件，并且由检验机

构进行全面检验后方可进行改变。 

第三节  维护保养、维修 

第一百一十二条  使用单位应当对管道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且做出记录，存

入管道技术档案。发现情况异常应当及时处理。 

第一百一十三条  管道的维修分为一般维修和重大维修。 

重大维修是指对管道不可机械拆卸部分受压元件的维修，以及采用焊接方法更换

管段及阀门、管子矫形、受压元件挖补与焊补、带压密封堵漏等。带压密封堵漏还应

当符合本规程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重大维修外的其他维修为一般维修。 

第一百一十四条  管道的重大维修应当由有资格的安装单位进行施工。使用单位

和安装单位在施工前应当制订重大维修方案，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

责人批准。对于 GC1 级管道采用焊接方法更换管段与阀门时，安装单位应当在施工

前，将拟进行的维修情况书面告知管道使用登记机关，并且向监督检验机构申请监督

检验后，方可进行重大维修施工。 

重大维修施工结束后，安装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提供施工质量证明文件；监督检

验机构在监督检验后，应当提供监督检验报告。 

管道的维修应当参照相关标准进行，维修后的管道安全性能必须满足安全使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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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五条  管道内部有压力时，一般不得对受压元件进行重大维修。对于

生产工艺过程特殊，需要带温带压紧固螺栓或者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用带压密封堵漏

作业时，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有效的操作要求和防护措施，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在安

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下实施。实施带压密封堵漏的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持有

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带压密封堵漏技术的使用频次，每条管道上使用带压密封

堵漏的部位不得超过两处。管道停机检修时，带压密封堵漏的卡具应予拆除，必要时

重新进行维修。 

第六章  定期检验 

第一百一十六条  管道定期检验分为在线检验和全面检验。 

在线检验是在运行条件下对在用管道进行的检验，在线检验每年至少 1 次(也可

称为年度检验)；全面检验是按一定的检验周期在管道停车期间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检

验。 

GC1、GC2 级压力管道的全面检验周期按照以下原则之一确定： 

(一)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6 年； 

(二)按照基于风险检验(RBI)的结果确定的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9 年。 

GC3 级管道的全面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9 年。 

第一百一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管道，应当适当缩短检验周期： 

(一)新投用的 GC1、GC2 级的(首次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 3 年)； 

(二)发现应力腐蚀或者严重局部腐蚀的； 

(三)承受交变载荷，可能导致疲劳失效的； 

(四)材质产生劣化的； 

(五)在线检验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 

(六)检验人员和使用单位认为需要缩短检验周期的。 

第一百一十八条  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安排管道的定期检验工作，并且将管道全面

检验的年度检验计划上报使用登记机关与承担相应检验工作任务的检验机构。全面检

验到期时，由使用单位向检验机构申报全面检验。 

在线检验的时间，由使用单位根据生产情况安排。 

第一百一十九条  在线检验工作由使用单位进行，使用单位从事在线检验的人员

应当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使用单位也可将在线检验工作委托给具有压力管

道检验资格的机构；全面检验工作由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具有压力管道检验资格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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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构进行；基于风险的检验(RBI)由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技术机构承担。 

第一百二十条  在线检验主要检查管道在运行条件下是否有影响安全的异常情

况，一般以外观检查和安全保护装置检查为主，必要时进行壁厚测定和电阻值测量。 

在线检验后应当填写在线检验报告，做出检验结论。  

第一百二十一条  全面检验一般进行外观检查、壁厚测定、耐压试验和泄漏试验，

并且根据管道的具体情况，采取无损检测、理化检验、应力分析、强度校验、电阻值

测量等方法。 

全面检验时，检验机构还应当对使用单位的管道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检验工作完成后，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向使用单位出具全面检验报告。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全面检验所发现的管道严重缺陷，使用单位应当制定修复方

案。修复后，检验机构应当对修复部位进行检查确认；对不易修复的严重缺陷，也可

以采用安全评定的方法，确认缺陷是否影响管道安全运行到下一个全面检验周期。 

第一百二十三条  管道的缺陷安全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的技术机构进行，

负责进行安全评定的机构，应当根据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在用管道缺陷安全评定合同和

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进行评定。  

第一百二十四条  在用管道的定期检验，按照工业管道定期检验的要求进行。使

用单位应当将检验报告、评定报告存入压力管道档案，长期保存，直至管道报废。 

第七章  安全保护装置 

第一节  基本要求 

第一百二十五条  压力管道所用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阻火器、紧急切断装置

等安全保护装置以及附属仪器或者仪表应当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制造安全泄放装置

(安全阀、爆破片装置)、阻火器和紧急切断装置用紧急切断阀等安全保护装置的单位

必须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第一百二十六条  安全保护装置以及附属仪器仪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当符

合有关安全技术规程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第一百二十七条  安全泄放装置用于防止管道系统发生超压事故，其控制仪器或

者仪表和事故连(联)锁装置不能代替安全泄放装置作为系统的保护设施。在不允许安

装安全泄放装置的情况下，并且控制仪表和事故连(联)锁装置的可靠性不低于安全泄

放装置时，则控制仪器仪表和事故连(联)锁装置可以代替安全泄放装置作为系统的保

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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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八条  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应当设置安全泄放装置： 

(一)设计压力小于系统外部压力源的压力，出口可能被关断或者堵塞的容器和管

道系统； 

(二)出口可能被关断的容积式泵和压缩机的出口管道； 

(三)因冷却水或者回流中断，或者再沸器输入热量过多引起超压的蒸馏塔顶气相

管道系统； 

(四)因不凝气积聚产生超压的容器和管道系统； 

(五)加热炉出口管道，如果设有切断阀或者调节阀时，该加热炉与切断阀或者调

节阀之间的管道； 

(六)因两端切断阀关闭受环境温度、阳光辐射或者伴热影响产生热膨胀或者汽化

的管道系统； 

(七)放热反应可能失控的反应器出口切断阀上游的管道； 

(八)凝汽式汽轮机的蒸汽出口管道； 

(九)蒸汽发生器等产汽设备的出口管道系统； 

(十)低沸点液体(液化气等)容器出口管道系统； 

(十一)管程可能破裂的热交换器低压侧出口管道； 

(十二)减压阀组的低压侧管道； 

(十三)设计认为可能产生超压的其他管道系统。 

第一百二十九条  当采用安全阀不能可靠工作时，应当改用爆破片装置，或者采

用爆破片与安全阀组合装置。采用组合装置时，应当符合 GB 150—1998《钢制压力

容器》附录 B 的有关规定。爆破片与安全阀串联使用时，爆破片在动作中不允许产

生碎片。 

第一百三十条  以下放空或者排气管道上应当设置放空阻火器： 

(一)闪点低于或者等于 43℃，或者物料 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物料闪点的

储罐的直接放空管(包括带有呼吸阀的放空管道)； 

(二)可燃气体在线分析设备的放空总管； 

(三)爆炸危险场所内的内燃发动机的排气管道。 

第一百三十一条  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一般应当在管道系统的指定位置设置管

道阻火器： 

(一)输送有可能产生爆燃或者爆轰的混合气体管道；  

(二)输送能自行分解导致爆炸，并且引起火焰蔓延的气体管道； 

(三)与明火设备连接的可燃气体减压后的管道(特殊情况可设置水封装置)； 

(四)进入火炬头前的排放气管道。 

第一百三十二条  可燃液化气或者可燃压缩气储运和装卸设施重要的气相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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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管道应当设置紧急切断装置。 

紧急切断装置包括紧急切断阀、远程控制系统和易熔塞自动切断装置。远程控制

系统的关闭装置应当装在人员易于操作的位置，易熔塞自动切断装置应当设在环境温

度升高至设定温度时，能自动关闭紧急切断阀的位置。 

第二节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阀和爆破片装置) 

第一百三十三条   安全泄放装置(包括安全阀和爆破片装置)的设计、制造和检

验应当分别符合《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 GB 150 的规定。 

安全泄放装置的计算参见附件 E。 

第一百三十四条  安全泄放装置(安全阀和爆破片装置)相关压力的确定应当符

合 GB/T 20801 的要求。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安全阀的泄漏(密封)试验压力应当大于管道系统的 大工作

压力，爆破片装置的 小标定爆破压力应当大于 1.05 倍的管道系统 大工作压力。

所选用安全阀或者爆破片装置的额定泄放面积应当大于安全泄放量计算得到的 小

泄放面积。 

第一百三十六条  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允差按 GB 567—1999《爆破片和爆破片装

置》表 1 规定，或者按照设计技术要求规定。爆破片的检查、抽样及其爆破试验应当

符合 GB 567 中 4.1、4.2 的要求。 

第一百三十七条  可燃、有毒介质的管道，应当在安全阀或者爆破片装置的排出

口装设导管，将排放介质引至集中地点，进行妥善安全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大气。 

第一百三十八条  爆破片装置产品上应当标有永久性标志，永久性标志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一)制造单位名称、制造许可证编号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标志； 

(二)爆破片的批次编号、型号、型式、规格(泄放口公称直径)、材质、适用介质、

爆破温度、标定爆破压力或者设计爆破压力、泄放侧方向； 

(三)夹持器型号、规格、材质以及流动方向； 

(四)检验合格标志、监检标志； 

(五)制造日期。 

第一百三十九条  爆破片产品必须附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质量证

明书除符合本规程第十八条的一般要求(适用的)外，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永久性标志的内容； 

(二)制造依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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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造范围和爆破压力允差； 

(四)检验报告(包括爆破试验报告)； 

(五)其他特殊要求。 

第三节  阻火器与紧急切断阀 

第一百四十条  阻火器产品上应当设置金属铭牌，金属铭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制造单位名称、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编号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标志； 

(二)型号、型式、规格； 

(三)产品编号； 

(四)阻火性能(爆炸等级、安全阻火速度等)； 

(五)气体流量和压力降； 

(六)阻火侧方向(仅对于单向阻火器)； 

(七)适用气体名称、温度； 

(八)公称压力； 

(九)检验合格标志、监检标志； 

(十)制造日期。 

第一百四十一条  阻火器产品必须附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质量证

明书除符合本规程第十八条的一般要求(适用的)外，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铭牌上的内容； 

(二)制造依据的标准； 

(三)检验报告； 

(四)其他的特殊要求。 

第一百四十二条  紧急切断阀产品的阀体上应当设置金属铭牌，金属铭牌至少包

括以下内容： 

(一)制造单位名称、制造许可证编号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标志； 

(二)型号； 

(三)公称压力、公称直径； 

(四)产品编号； 

(五)适用介质、温度； 

(六)额定流量、关闭响应时间； 

(七)易熔塞熔融温度； 

(八)检验合格标志、监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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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制造日期。 

第一百四十三条  紧急切断阀产品必须附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质

量证明书除符合本规程第十八条的一般要求(适用的)外，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铭牌上的内容； 

(二)制造依据的标准； 

(三)检验报告； 

(四)其他的特殊要求。 

第四节  安    装 

第一百四十四条  安全阀安装时，应当满足《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并且符合以下要求： 

(一)压力管道与安全阀之间的连接管和管件的通孔，其截面积不得小于安全阀的进

口截面积，其接管应当短而直，安全阀入口管道的压力降小于安全阀设定压力的 3％； 

(二)安全阀出口管道设计需要考虑各种型式安全阀的背压限制规定，防止背压对

安全阀开启性能和泄放量的影响； 

(三)往复式压缩机排出管道上安装安全阀(爆破片装置)时，需要在紧靠压缩机处

设置脉动阻尼器或者孔板，脉动阻尼器或者孔板至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的直管段距离

至少应当为 10 倍管道公称直径； 

(四)安全阀入口、出口管道和支架的设计与安装需要考虑安全阀自重、泄放反作

用力、热应力、机械应力、振动应力以及其他外部荷载的作用，安装时需要将应力减

少至 低的程度； 

(五)考虑低沸点液体(液化气等)降压闪蒸导致骤冷引起管道材料低温脆裂的作

用； 

(六)管道与安全阀(爆破片装置)之间一般不宜设置切断阀。 

第一百四十五条  爆破片装置安装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一)爆破片装置的入口管短而直、管径不小于爆破片的公称直径； 

(二)爆破片装置的出口管有足够的支撑，考虑破裂时的反作用力和振动，出口管

的管径要保证管内流速不大于 0.5 马赫数； 

(三)爆破片安装在相应的夹持器上，并且按照泄放侧箭头方向安装爆破片，安装

时，爆破片保持清洁完好； 

(四)爆破片装置单独使用时，爆破片装置的入口管需要设置全通径的切断阀，以

便更换爆破片用，切断阀在全开启状态锁定或者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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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爆破片装置与安全阀串联使用时，在爆破片与安全阀之间设置压力表或者压

力开关，以及放空阀、过流阀或者报警指示器； 

(六)安装爆破片时，采用扭矩扳手，按制造单位安装说明中的安装扭矩数据表，

按对角线均匀紧固螺栓； 

(七)未经制造单位同意，不得在爆破片两侧加装垫片、保护膜或者涂层。 

第一百四十六条  阻火器安装时，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管端型放空阻火器的放空端安装防雨帽； 

(二)工艺物料含有颗粒或者其他会使阻火元件堵塞的物质时，在阻火器进、出口

安装压力表，监控阻火器的压力降； 

(三)工艺物料含有水汽或者其他凝固点高于 0℃的蒸汽(如醋酸蒸汽等)，有可能

发生冻结的情况，阻火器设置防冻或者解冻措施，如电伴热、蒸汽盘管或者夹套和定

期蒸汽吹扫等，对于水封型阻火器，可以采用连续流动水或者加防冻剂的方法防冻； 

(四)阻火器不得靠近炉子和加热设备，除非阻火元件温度升高不会影响其阻火性

能； 

(五)单向阻火器安装时，阻火侧朝向潜在点火源。 

第五节  检验和维修 

第一百四十七条  安全保护装置实行定期检验制度，安全保护装置的定期检验按

照压力管道定期检验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 

第一百四十八条  进行安全阀在线检测和压力调整时，使用单位的管道安全管理

人员应当到场确认。检测和调整合格的安全阀应当加铅封。检测和调整装置用压力表

的量程应当为整定压力的 1.5～3.0 倍，精度应当不低于 1.0 级，而且压力表前不得装

阻尼器。在检测和调整时，应当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一百四十九条  安全阀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当停止使用并且立即更换； 

(一)选型错误，性能不符合要求； 

(二)超过校验有效期或者铅封损坏； 

(三)阀芯和阀座密封面损坏； 

(四)导向零件、调节圈锈蚀严重； 

(五)阀芯与阀座粘死或者弹簧严重腐蚀、生锈； 

(六)附件不全； 

(七)历史记录丢失。 

第一百五十条  爆破片装置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当立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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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过规定使用期限； 

(二)标定爆破压力和工作温度不符合运行要求；  

(三)超过 大泄放压力而未爆破。 

第一百五十一条  管道用压力表、温度计以及其他仪器仪表的精度等级、量程、

安装位置等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百五十二条 本规程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一百五十三条 本规程自 2009 年 8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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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工业管道级别及其介质毒性程度、腐蚀性和火灾危险性划分 

A1  工业管道级别划分 

A1.1  GC1 级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工业管道，为 GC1 级： 

(1)输送毒性程度为极度危害介质，高度危害气体介质和工作温度高于其标准沸

点的高度危害的液体介质的管道； 

(2)输送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可燃气体或者甲类可燃液体(包括液化烃)的管道，

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4.0MPa 的管道； 

(3)输送除前两项介质的流体介质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10.0MPa，或者设

计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4.0MPa，并且设计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400℃的管道。 

A1.2  GC2 级 

除本附件 A1.3 规定的 GC3 级管道外，介质毒性程度、火灾危险性(可燃性)、设

计压力和设计温度低于 A1.1 规定的 GC1 级的管道。 

A1.3  GC3 级 

输送无毒、非可燃流体介质，设计压力小于或者等于 1.0MPa，并且设计温度高

于－20℃但是不高于 185℃的管道。 

 

A2  介质毒性程度、腐蚀性和火灾危险性划分 

A2.1  一般规定 

(1)压力管道中介质毒性程度、腐蚀性和火灾危险性的划分应当以介质的“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CSDS)为依据，按照本附件的划分原则确定； 

(2)介质同时具有毒性及火灾危险性时，应当按照毒性危害程度和火灾危险性的

划分原则分别定级； 

(3)介质为混合物时，应当按照有毒化学品的组成比例及其急性毒性指标(LD50、

LC50)，采用加权平均法，获得混合物的急性毒性(LD50、LC50)，然后按照毒性危害

级别 高者，确定混合物的毒性危害级别。 

A2.2  毒性危害程度 

(1)压力管道中介质毒性程度的分级应当符合 GB 5044—1985《职业性接触毒物

危害程度分级》的规定，以急性毒性、急性中毒发病状况、慢性中毒患病状况、慢性

中毒后果、致癌性和 高容许浓度等六项指标为基础的定级标准，见表 A-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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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介质毒性危害程度分级依据 

指  标 
分    级 

I 
(极度危害) 

II 
(高度危害) 

III 
(中度危害) 

急性 

毒性 

吸入 LC50，mg/m3 ＜200 200～＜2000 2000～≤20000 

经皮 LD50，mg/kg ＜100 100～＜500 500～≤2500 

经口 LD50，mg/kg ＜25 25～＜500 500～≤5000 

急性中毒发病状况 
生产中易发生中

毒，后果严重 

生产中可发生中

毒，预后良好 
偶可发生中毒 

慢性中毒患病状况 患病率高(≥5％)

患病率较高(＜5％)

或症状发生率高 

(≥20％) 

偶有中毒病例发

生或症状发生率

较高(≥10％) 

慢性中毒后果 
脱离接触后，继续

进展或不能治愈 

脱离接触后,可基

本治愈 

脱离接触后，可恢

复,不致严重后果

致 癌 性 人体致癌物 可疑人体致癌物 实验动物致癌物 

高容许浓度，mg/m3 ＜0.1 0.1～＜1.0 1.0～≤10 
 

(2)压力管道中介质的毒性危害程度包括极度危害、高度危害以及中度危害三个

级别； 

(3)介质毒性危害程度的级别应当不低于以急性毒性和 高容许浓度两项指标分

别确定的 高危害程度级别； 

(4)如果以急性中毒发病状况、慢性中毒患病状况、慢性中毒后果和致癌性四项

指标确定的介质毒性危害程度明显高于按照 A2.2(3)条确定的危害程度级别时，应当

根据压力管道具体工况，综合分析，全面权衡，适当提高介质的毒性危害程度级别。 

A2.3  腐蚀性 

压力管道中的腐蚀性液体系指：与皮肤接触，在 4h 内出现可见坏死现象，或 55℃

时，对 20 钢的腐蚀率大于 6.25mm/y(年)的流体。 

A2.4  火灾危险性 

(1)压力管道中介质的火灾危险性包括 GB 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规范》及 GB 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的甲、乙类可燃气体、液化

烃和甲、乙类可燃液体，工作温度超过其闪点的丙类可燃液体，应当视为乙类可燃液

体； 

(2)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第 1 类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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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类第 2 项易燃气体、第 4 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以及第 5 类氧化

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应当根据其爆炸或者燃烧危险性、闪点和介质的状态(气体、液

体)视为甲、乙类可燃气体、液化烃或者甲、乙类可燃液体； 

(3)甲类可燃气体指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下限小于 10％(体积)；乙类可

燃气体指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下限大于或者等于 10％(体积)，液化烃指

15℃时的蒸气压力大于 0.1MPa 的烃类液体和类似液体，甲类可燃液体指闪点小于

28℃的可燃液体，乙类可燃液体指闪点高于或者等于 28℃，但小于 60℃的可燃液体，

工作温度超过闪点的丙类可燃液体(闪点高于或者等于 60℃)，应当视为乙类可燃液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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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压力管道元件产品合格证 

制造单位： 

制造许可证编号： 
 

订货单位  

合同编号  产品品种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批号/数量 / 产品图号  

适用介质  温度范围 ℃～      ℃

耐压试验压力 MPa 制造日期  

设计单位  

 
 

本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经过检验，符合《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相关技术

标准)、设计图样和订货合同的技术要求。 

 

 

检验员：  

质量保证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验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 B：本附件作为参考格式，制造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可以调整，没有耐压试验和设计

文件等，其耐压试验压力和设计单位等可不编制。本注不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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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压力管道设计文件 

一、管道图纸目录 

序号 名          称 图号或文件编号 修改 图幅 张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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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材料等级表 

(一)管子及管件 

公称压力
(MPa) 

 介质  
管道 
等级 

 

设计温度/
设计温度
范围(℃) 

 
工艺 
介质 

压力
(MPa) 

    版次  

温度(℃)     
特殊
要求 

 

支管 
连接表 

 编制：          日期： 审核：           日期： 

腐蚀裕量
(mm) 

 校核：          日期： 审定：           日期： 

名称 公称直径 材料 制造 端面 
壁厚
(mm)

标准号 备注 版次

         

         

         

         

         

注 C：制造栏填写制造方法，包括无缝、对焊、锻制。 

(二)管道连接件 

名称 公称直径 材料 等级 型式及端面 壁厚 标准号 备注 版次

         

         

         

         

         

(三)阀门 

名称 公称直径 材料 阀芯 压力等级 端部 型式 阀号 标准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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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道数据表 

管线

号 

公称

直径

管道

等级

介质 起止点 设计参数  工作参数 内外防护 

试压

介质

清洗

介质

流程图

尾号

管道 

类别 名称 状态 起点 终点
温度

(℃)

压力

(MPa)

温度 

(℃) 

压力 

(MPa)  
代 

号 

隔热

材料

隔热

厚度

(mm)

内外

防护
正常 高 正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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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压力管道安装质量证明 

一、压力管道安装质量证明书 

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交工单元名称  交工单元编号  

安装开工日期  安装竣工日期  

管道级别  管道长度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无损检测单位  

安装监检单位  

使用单位  
 

本压力管道的安装经质量检验，符合《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设计文件

和    (相关技术标准)     的要求。 

 
附：《压力管道安装汇总表》共   页 

 
检验员：             日期： 

 
质量保证工程师：             日期： 

 
安装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特种设备安装许可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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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管道安装汇总表    

                                                                           证明书编号：       

交工单元名称： 交工单元编号： 

管线

号 

管道

级别

设计

压力

(MPa) 

设计 

温度 

(℃) 

输送

介质

管道 

材质 

管道

规格

(mm)

管道

长度

(m)

铺设

方式

焊口

数量

检测方

法/比例 

(％) 

耐压试

验介质

压力试

验压力

(MPa)

泄漏试

验压力

(MPa)

吹洗

方法

防腐方

式 

保温(绝

热)方式 

                                                                                            

填表：                    日期：                         审核：                        日期：           
 

共     页  第     页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T

S
G

 D
0
00
1
—
2
00
9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ht
tp
:/
/w
ww
.a
qs
iq
.g
ov
.c
n/



TSG D0001—2009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 38 — 

 

附件 E 

安全泄放装置的计算 

E1  独立压力系统的安全泄放量计算 

E1.1  基本要求   

当中间无阀门关断的管道系统与相连的几个设备(容器)一起作为一个独立的被

保护压力系统，用一个或者几个设置在容器上或者管道上的安全泄放装置作保护时，

其安全泄放量采用压力容器安全泄放量的计算方法，但是应当将管道系统和相连接的

容器都包括在内。 

单纯管道系统的超压主要发生在充满液体的封闭管道系统中，液体受热膨胀可能

发生超压。如果安全泄放装置设定压力(或者 大标定爆破压力)大于液体蒸汽压，则

安全泄放量按液体热膨胀计算，反之按液体汽化计算。 

E1.2  压缩气体和蒸汽的安全泄放量 

(1)蒸汽发生器等产生蒸汽换热设备的系统安全泄放量，按公式 E-1 计算； 

 s
H

W
q

=                            (E-1) 

(2)压缩气体系统的安全泄放量，按公式 E-2 计算。 

                           3 2
s g2.83 10W vdρ−= ×                       (E-2) 

式中： 

sW  —— 系统的安全泄放量，kg/h； 

H  —— 大输入热量，kJ/h； 

q  —— 在泄放压力下，液体汽化潜热，kJ/kg； 

gρ  —— 泄放压力下气体的密度，kg/m3； 

ν  —— 进口管 大气体流速，m/s； 

d  —— 进料管内径，mm。 

注 E-1：各公式的符号及其含义相同的不再重复说明。 
 

E1.3  液化气体容器和管道系统安全泄放量 

E1.3.1 可燃液化气体或者位于有可能发生火灾的环境下工作的非可燃液化气体 

(1)无绝热保温层时，安全泄放量按照公式 E-3 计算； 

 
5 0.82

r
s

2 .55 10 FA
W

q

×=                      (E-3) 

(2)有完善的绝热保温层时，安全泄放量按照公式 E-4 计算。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ht
tp
:/
/w
ww
.a
qs
iq
.g
ov
.c
n/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D0001—2009 

 — 39 —

 
0.82
r

s
2.61 650 )t A

W
q

λ
δ

− ⋅=
⋅

（
                    (E-4) 

式中： 

F  —— 

 

系数，其中： 

(1)地面以下用沙土覆盖时， F = 0.3； 

(2)地面上时， F = 1.0； 

(3)在大于 10L/m2·min 喷淋装置下时， F = 0.6； 

rA  —— 容器及管道受热面积，m2； 

λ  —— 常温下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kJ/m·h·℃； 

t  —— 泄放压力下介质的饱和温度，K； 

δ  —— 保温层厚度，m。 

E1.3.2  非易燃液化气体在无火灾危险的环境下工作时的安全泄放量 

根据有、无保温层计算，不小于公式 E-3 或者 E-4 计算值的 30％。 

E1.4  因化学反应而导致超压者的安全泄放量 

按化学反应可能生成的 大气量、反应所需的时间或者压力上升速度确定。 

E1.5  充满液体的封闭管道系统中液体受热膨胀的安全泄放量 

在受热后，液体的饱和蒸汽压小于安全泄放装置设定压力时(或者 大标定爆破

压力)，按照公式 E-5 计算。 

 s
pl

0.003605
.

H
V

S G C

α ⋅=
⋅                      (E-5) 

式中： 

sV  —— 液体安全泄放量，m3/h； 

α  —— 液体的体积膨胀系数，1/℃，可查表 E-2； 

GS.  —— 液体的比重； 

plC  —— 液体定压热容；kJ/(kg·℃)。 

E1.6  充满液体封闭管道系统中液体受热汽化的安全泄放量 

受热后，液体饱和蒸汽压大于安全泄放装置设定压力(或者 大标定爆破压力)

时，按公式 E-6 计算。 

 s
H

W
q

=                            (E-6) 

E1.7  其他超压工况的安全泄放量计算 

可参照 SY/T 10043—2002《泄压和减压系统指南》、SY/T 10044—2002《炼油厂

压力泄放装置的尺寸确定、选择和安装的推荐作法》和 HG/T 20570.2—1995《安装阀

的设置和选用》等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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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安全阀的最小泄放面积计算 

E2.1  气体 

(1)临界条件， o

d

p

p
≤

12

1

k

k

k

− 
 + 

，按照公式 E-7 计算； 

 
s

d0.076

W
A

M
CKP

ZT

=
                      (E-7) 

(2)亚临界条件， o

d

p

p
＞

12

1

k

k

k

− 
 + 

，按照公式 E-8 计算。 

               

s

2 1

o o
d

b b

55.84
1

k

k k

W
A

M k p p
Kp

ZT k p p

+
=

 
    −    −      

                (E-8) 

式中： 

A  —— 

 

 

安全阀或者爆破片装置的 小泄放面积(与安全阀 小流道直径或者阀

座内径关系)，mm2；其中： 

(1)全启式安全阀(即 h≥ t4

1
d )， 2

t4
dA

π= ； 

(2)微启式安全阀(即 t20

1
dh < )，平面型密封面 hdA vπ= ，锥面型密封面

φπ sinthdA = ； 

h  —— 安全阀的阀瓣开启高度，mm； 

td  —— 安全阀 小流道直径(阀座喉部直径)，mm； 

vd  —— 安全阀阀座口径，mm； 

φ  —— 锥型密封面的半锥角，(°)； 

op  —— 安全阀（焊破片装置）出口侧压力，MPa(绝压)； 

dp  —— 安全阀的 大泄放压力，MPa(绝压)； 

k  —— 气体绝热指数； 

K  —— 

 

 

 

安全阀的额定泄放系数，K 取 0.9 倍泄放系数(泄放系数与阀的结构有

关，应根据实验数据确定，由安全阀制造厂提供)，无参考数据时，可

按下述规定选取： 

(1)全启式安全阀， K=0.60～0.70； 

(2)带调节圈的微启式安全阀， K=0.40～0.50； 

(3)不带调节圈的微启式安全阀， K=0.25～0.35； 

M  —— 气体的摩尔质量，kg/kmol； 

C  —— 为气体特性系数，可查表 E-1 或者按式 E-9 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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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520

−
+









+
=

k

k

k
kC                    (E-9) 

 

E2.2  液体 

按照公式 E-10 计算。  

 s l

d o5.1
VA

K p p

ρ
=

−
                     (E-10) 

式中： 

l
ρ  —— 安全阀或者爆破片装置入口侧温度下的液体密度，kg/m3。 

E2.3  饱和蒸汽 

饱和蒸汽中蒸汽含量不小于 98％， 大过热度为 10℃。 

(1)当 dp ≤10MPa 时，按照公式 E-11 计算； 

 s

d5.25
WA

Kp
=                        (E-11) 

(2)当 10MPa dp< ≤22MPa 时，按照公式 E-12 计算。 

 
s

d
d

d

190.6 6895
5.25

229.2 7315

WA
p

Kp
p

 
 
 
 
 

=
−
−

                 (E-12) 

 

E3  爆破片装置的最小泄放面积计算 

E3.1  气体 

(1)临界条件， o

b

p

p
≤

1

1

2 +








+
k

k

k
，按照公式 E-13 计算； 

 
s

b0.076

WA
MCK p
ZT

=
′                     (E-13) 

(1)亚临界条件，
1o

b

2

1

k

kp

p k

+ >  + 
，按照公式 E-14 计算。 

 

s

2 1

o o
b

b b

55.84
1

k

k k

W
A

M k p p
K p

ZT k p p

+
=

 
    ′ −    −      

           (E-14) 

式中： 

K ′  —— 爆破片的额定泄放系数，与爆破片装置入口管道形状有关，对于气体 K ′

T —— 泄放的气体温度，K； 

Z —— 在泄放压力及温度下，气体的压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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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1 所示或者实测值，对于液体取 K ′ =1 或者实测值； 

bp  —— 爆破片的 大标定爆破压力，MPa(绝压)。 

E3.2  液体 

按照公式 E-15 计算。 

 ls

b o5.1
VA
K p p

ρ
ξ= ′ −

                    (E-15) 

式中： 

ξ  —— 液体动力粘度的校正系数，根据雷诺数 Re
A

W

μ
s0.3234= 由图 E-2 查取， 

当液体粘度小于或者等于水的粘度时，取 1=ξ ； 

μ  —— 液体的动力粘度，kg/(m·s)。 

E3.3  饱和蒸汽 

饱和蒸汽中蒸汽含量不小于 98％， 大过热度为 10℃。 

(1)当 bp ≤10MPa 时，按照公式 E-16 计算； 

 s

b5.25
WA

K p
= ′                        (E-16) 

(2)当 10MPa bp< ≤22MPa 时，按照公式 E-17 计算。 

 
s

b
b

b

190.6 6895
5.25

229.2 7315

WA
p

K p
p

 
 
 
 
 

=
−′
−

                (E-17) 

 

E4  爆破片厚度 

爆破片厚度由具有爆破片装置制造许可证的单位负责计算确定。 

爆破片入口管道形状与用于气体的爆破片额定泄放系数的确定见图 E-1。 

 
         

 

 

 

                                                

 

 

图 E-1  爆破片入口管道形状与用于气体的爆破片额定泄放系数 K ′  

 

K ′ =0.68 K ′ =0.73 K ′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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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不同 k 值时的气体特性系数 C 值 

k C k C k C k C
1.00 315 1.20 337 1.40 356 1.60 372
1.02 318 1.22 339 1.42 358 1.62 374
1.04 320 1.24 341 1.44 359 1.64 376
1.06 322 1.26 343 1.46 361 1.66 377
1.08 324 1.28 345 1.48 363 1.68 379
1.10 327 1.30 347 1.50 364 1.70 380
1.12 329 1.32 349 1.52 366 2.00 400
1.14 331 1.34 351 1.54 368 2.20 412
1.16 333 1.36 352 1.56 369 — —
1.18 335 1.38 354 1.58 371 — —

 

表 E-2  20℃的液体体积膨胀系数 

液  体 
体积膨胀系数 

(L/℃) 
液  体 

体积膨胀系数 
(L/℃) 

水 0.00207 丙酮 0.00149 
硫酸水溶液，100％ 0.000558 乙二醇 0.000638 
硫酸水溶液，10.9％ 0.000387 丙三醇(甘油) 0.000505 
硫酸水溶液，5.4％ 0.000311 乙酸甲酯 0.00143 
硫酸水溶液，1.4％ 0.000234 乙酸乙酯 0.00139 
盐酸水溶液，33.2％ 0.000455 苯 0.00124 
盐酸水溶液，4.2％ 0.000239 甲苯 0.00109 
盐酸水溶液，1.0％ 0.000211 苯酚 0.00109 
氯化钠水溶液，26.0％ 0.000440 苯胺 0.000858 
氯化钠水溶液，20.6％ 0.000414 对二甲苯 0.00101 
硫酸钠水溶液，24％ 0.000410 间二甲苯 0.00099 
硫酸钠水溶液，1.9％ 0.000235 邻二甲苯 0.00097 
氯化钾水溶液，24.3％ 0.000353 油品，oAPI  3～35 0.00072(注E-2)
氯化钙水溶液，40.9％ 0.000458 油品，oAPI  35～51 0.00090(注E-2)
氯化钙水溶液，6.0％ 0.000250 油品，oAPI  51～64 0.00108(注E-2)
二硫化碳 0.00122 油品，oAPI  64～79 0.00126(注E-2)
四氯化碳 0.00124 油品，oAPI  79～89 0.00144(注E-2)
三氯甲烷(氯仿) 0.00127 油品，oAPI  89～94 0.00153(注E-2)
甲醇 0.00120 油品，oAPI  ≥94～100 0.00162(注E-2)
乙醇 0.00112 — — 
甲酸 0.00103 — — 
乙酸 0.00107 — — 
乙醚 0.00166 — — 

注 E-2：15.6℃的体积膨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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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数 Re 

图 E-2 液体动力粘度校正系数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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